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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冲谈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个人数据账户———

可实现数据收益在平台和个人之间的合理分配

  清华大学法学院刘冲在《北方法学》2024年第4期上发表题

为《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个人数据账户及其制度实现》的文章中

指出：

  在现代社会，财产价值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特定的

基础设施。例如，汽车价值的实现以畅通的公路网为前提，手机

等通信设备价值的实现则离不开基站、卫星等移动通信基础设

施。对个人数据而言，其价值的实现同样依赖特定的数字基础设

施。当前，这套基础设施主要由平台企业提供或主导。首先，个人

数据的生产主要是在平台搭建的数字架构下发生的。其次，个人

数据的有效利用也是以平台为基础。数据所能发挥的价值不仅

取决于数据所承载的信息本身，也取决于数据持有者的信息处

理能力和商业应用能力。因此，平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

的技术条件，甚至其商业模式本身，都构成了数据利用的基础设

施。在以平台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数据再生产格局下，个人数据在

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方面皆面临困境。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不

能仅从法律的角度思考，而是应当采取技术与法律相结合的视

角，实现从平台到个人数据账户系统的数字基础设施转型。

  通过个人数据账户系统，个人可以对源于其自身的跨平台

数据进行整合、管理和交易，最终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数据交易

市场。相比于平台主导下的数据交易，以个人为中心的数据交易

市场可以提高数据交易效率，帮助个人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其

个性化的隐私偏好，更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将商业竞争的核心

从数据垄断能力的竞争转向数据分析能力的竞争。在平台作为

数字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平台基于对个人数据的实际控制，垄断

着个人数据流通、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收益，这种收益分配模式

并不具有正当性。用个人数据账户系统取代平台，可以改变这种

状况，实现数据收益在平台和个人之间的合理分配。

  个人数据账户系统取代平台成为新的个人数据生产基础设

施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法律需要对此予以回应和确

认。首先，应当在区分数据资源和数据产品、遵循效率原则、保护

中小企业的基础上明确个人数据账户系统的适用范围。其次，对

于个人数据账户系统中个人与数据购买者的数据提供合同，个

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同意撤回权不再适用，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

关于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解除规定，也可以事先在交易条款中

设置意定解除权。最后，个人数据账户系统作为个人与数据购买

者交易数据的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的风险，个人数据账户运营

者作为市场管理者，应当承担市场监管和数据保护职责，以应对

可能发生的风险。

观点新解

（赵珊珊 整理）

  北京大学法学院黄智杰在《法律科学》2024年第3期上发表

题为《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衔接》的文章

中指出：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机制并

存的二元实施机制下，个人信息处理者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

为可能同时引发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有必要构建两种责任的

衔接机制。

  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功能分工，主要

体现在各自适用条件与责任形式的差异化构造上。行政责任适

用于信息处理者违反合规义务的情形，监管部门主要通过施加

公法制裁、威慑违法行为来维护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实效。民

事责任适用于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主体民事权益的情形，

法院通过判令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责任

来恢复与补救受侵害的民事权益。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民事责

任应避免与行政责任发生混同，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框架

下，应将民事责任限定在对个人民事权益的侵害之恢复与补救

上，以此分工为基础进行两种责任的衔接，使行政监管与民事

诉讼得以更好的配合。

  构建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衔接机制，需

要将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的一致性、有效统筹公共执行与私人

执行的资源与工具、积极吸纳个人参与并营造良好治理环境等作

为制度目标。在明确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相衔接的三重目标与制

度需求后，应当推进“行政监管结论—民事诉讼结论”的前后衔

接，促进其中的源头衔接与过程衔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政

法律责任机制固有地比民事法律责任机制更重要，而是表明在

功能主义进路下对不同法律责任机制有必要进行统筹。

  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衔接架构的展开和

落实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比照国内外实践和经验，借鉴反垄断、

证券等领域法律公共执行与私人执行的成熟做法，明确行政监管

与民事诉讼在实体和程序上的配合措施。在落实方式上，应当采

用“引导行政先行”而非“强制行政前置”的整体方案：首先，源头

衔接的落实。运用制度激励与信息提示手段，推动个人信息主体

选择“后继诉讼”模式；其次，过程衔接的落实。在监管部门未得出

处理结论而个人信息主体直接提起“独立诉讼”时，应在过程衔接

维度促进行政监管与民事诉讼间的信息交互与程序协调。

黄智杰谈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衔接的落实方式———

应采用“引导行政先行”而非“强制行政前置”

接近刑事证据法的“相轮”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塑造》前言节选

□ 吴洪淇

  过去的12年是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由少数规

范逐渐成长为规范众多、体系化初步形成的12

年。作为研习者，笔者有幸目睹了中国刑事证据

制度的这一成长过程，一方面对其成长过程加以

记录和理论阐释，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应改革的讨

论加入其成长的进程中。《刑事证据法的制度塑

造》一书便是这一过程的产物。本书共十一章，分

为上下两编。上编是总论，下编是分论。上编主要

从宏观视角探讨了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成长历

程和体系化问题，分别从纵横两个方向勾勒出中

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宏大背景。下编主要对近

年来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中的一些焦点性问

题进行专题性研究。

  一定程度上说，我国自清末变法以来，一直

在内外压力之下不断调适着各项制度。这种制度

的变革和调整一方面需要回应现代化共通性目

标所带来的无形压力，另一方面则需要对本土所

产生的制度需求有所回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刑事诉讼制度与证据制度的变革也大致延续着

这一基本逻辑，只是随着历史的演变更多的源流

汇聚到我们的制度体系中：首先，域外制度为我

们的改革提供了诸多制度借鉴。一旦本土司法实

践面临相应的需求，这些域外制度就会以不同的

样式不同的途径进入我们的学术体系、制度体系

并最终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但是这些来自域外

的制度在我国既有制度体系和制度需求中需要

进行不断调适和磨合，因此其制度的功能与样

态也必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不断地被雕琢和

形塑。其次，传统遗留下来的制度并未完全退出

历史舞台而是在新的社会背景中被赋予新的功

能，如证据种类制度。最后，从中国本土司法实

践衍生出来的一些本土制度实践如印证也逐渐

进入制度文本中。这些来源各异的制度范畴汇

聚到我们的制度中，使我们形成了混杂的制度

汇总。如何将这些混杂的制度整合成一个内部

相对融贯、外部与既有刑事诉讼体系较为贴合

的制度体系，将是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必须面

临的挑战。

  证据制度的体系化工作并非一件自然而然

的事情。从英美证据法的发展历程来看，从1754

年吉尔伯特《证据法》开始尝试对当时证据制度

进行体系化工作起到1975年的美国《联邦证据规

则》的颁布，这一过程持续了200多年的时间。在

这200多年中，英美证据法同行和实务界人士主

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方面是提炼证据法的基础制度架构。如

何将零散的证据规则整合成一个证据法体系，首

先需要为其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制度框架：从吉尔

伯特到边沁再到斯蒂芬的理论工作都在为寻找

一个合适的制度框架和规范对象而进行努力，直

到寒耶的两个原则和证据法规范范围的限定才

使得这一工作大致尘埃落定。

  第二方面是学术上的阐释和梳理工作，为英

美证据法的系统化进行持续的努力。这方面的集

大成者是威格摩尔1904年出版的《普通法审判中

的英美证据制度专论》，该著作以塞耶的制度框

架为基础对英美特别是美国判例法进行了全面

的梳理与整合。

  第三方面是持续的制度改革和法典化努力。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法学会提出的《模范证据法

典》和1975年的《联邦证据规则》都属于这方面的

尝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证据法体系化路

径要走英美证据法的体系化路径。由于制度传统

和背景上的巨大差异，我国证据法体系化的任务

很显然会与英美证据法具有重大的差异。但是从

英美法系同行的工作中可以看出，证据法的体系

化任务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学界

同人和实务界持续的共同努力。

  本书所做的一点努力在于以体系化的思维

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进行一种理论上的阐释工

作。这种理论梳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纵向的制度溯源，也就是从纵向维度

将证据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尽量梳理清楚。我国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一直处于快速的制度变迁

中，刑事证据制度同样也是如此。无论是整体意

义上的刑事证据制度还是微观层面的某一具体

制度表达，都是随着规范性文件的不断出台而

进行频繁的更迭。在这一背景下，将制度流变的

基本脉络和背后的基本逻辑梳理清楚，是研究者

的责任。

  第二，多元立场的呈现，从横向角度将证据

制度的多元立场陈述清楚。刑事证据制度的一个

重要特点是其横跨于刑事司法系统的多个主体

之间，为各个不同的主体所共同遵循。而且，在证

据相关问题的判断上，刑事诉讼流程的后端主体

可以对前端主体的判断进行再次判断。

  第三，体系化的整合与阐释，从体系化的视

角将这些多元的、流变的立场整合进现有的制度

体系中。这种体系化的努力除了从整体上对作为

一个相对独立系统的证据制度进行体系化建构

之外，还会将这种体系化的努力贯彻到具体制度

的改革中。

  余英时先生在谈到自己的治学心得时，曾借

用北宋理学家程颢批评王安石的一句话“直入塔

中，上寻相轮”来表明自己的研究路径。如果说之

前对英美证据法制度框架和知识传统的译介和

梳理，还是站在“塔外”看宝塔的话，那么这些年

来对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研究思路则是逐渐从

塔外走进塔内。本书的努力就是站在中国大地上

从中国的制度环境、背景甚至文化来理解中国刑

事证据制度的成长与改革，体悟这些刑事证据制

度背后的理念和精神。当然，也要承认，这还仅仅

是一个基本的研究设想。在这个设想中，目前即

便进入塔内，也还仅仅是站在底层，更多着眼于

对塔基和结构做一点阐释性的努力。未来还需要

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拾级而上逐渐接近中国证

据法和证据理论的“相轮”。

书林臧否

“以孝治天下”的立国原则

  唐王朝建立后，将“以孝治天下”作为立国

原则。唐律作为中国封建法律最为成熟的表现，

其主要特征是“礼”与“法”的完美融合，唐太宗

明确指出：“失礼之禁，著在刑书。”强调要把一

切违背礼教的行为写进法典，运用法律武器进

行严惩。

  《唐律疏议》作为我国现存被完整保存下来

的第一部封建成文法典，其中涉及孝的条款有58

条，约占全部条款的11%，而且规定十分具体详

细。比如，其对“不孝”的概括明确而规范，包括：

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告发、辱骂祖父母、父母；

祖父母、父母在世，另立户口、分割家产，或者对

父祖供养断缺；在父母丧期违背礼的规定，嫁娶

或者寻欢作乐等。总的来说，就是要遵循儒家孝

养父母的传统，否则就是“恶逆、不孝”。《唐律疏

议》对不孝罪的处罚量刑也很重，如“告祖父母、

父母者，绞”；处罚范围也比较广，不仅规定父母

丧期内不准嫁娶，甚至父母、祖父母被囚禁期间

也禁止婚嫁。

  那会不会存在孝道和法律发生冲突的情况

呢？如果有，又当如何处理呢？在唐朝，孝伦理被

置于不可动摇的根本地位，统治者将孝道作为

立法的基本原则，当法律和孝道之间发生冲突

或矛盾时，有专门的条款对“孝”进行保护，必须

先尽孝再执法，这也使得“因孝屈法”现象在唐

朝频频发生。

  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因作《游玄都观咏

看花君子》一诗，语涉讥刺当朝新贵，被朝廷贬为

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为刘禹锡向唐宪宗求情

说：“刘禹锡确实有罪，但是他的母亲年纪已经很

大了，这次与儿子分别后，很有可能就再无相见

之日了，实在令人伤心。”唐宪宗说：“作为人子的

一定要特别谨慎，千万不要让父母担忧，这也是

我为什么要重罚刘禹锡的理由。”裴度又劝说道：

“陛下现在也正奉养皇太后，刘禹锡恐怕应该属

于同情之列。”唐宪宗沉默了良久才说：“我所说

的话只是责备当儿子的罢了，并不想伤害他母亲

的心。”第二天，唐宪宗就将刘禹锡从播州刺史改

任连州刺史。

  孝与法的冲突还集中体现在子女复仇杀人

的案件审理上。《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个案

例。元和六年（811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

报仇杀了仇人秦杲后，主动到县衙投案自首。此

案发生后朝野议论纷纷，唐宪宗专门下了一道

敕书，要求大臣们就此事展开讨论，搞清是非曲

直。大臣们就此展开激烈辩论，出现了依法惩办

和据礼宽免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职方员外郎

韩愈上《复仇状》，从儒家经典中有关亲子复仇

的记载出发，认为法律对复仇行为无明确条文，

不是定律者的疏漏，而是有意为之。若法律禁止

复仇就会伤了孝子之心，有违先王之道；若法律

允许复仇又会助长擅杀行为，社会将陷入混乱。

韩愈提出：最好的办法是把法与礼统一起来，根

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兼顾礼、法两个方面要求，

选择最相宜的处理办法，以便使经与律、礼与法

均不失其宗旨。宪宗最终采纳了韩愈等人的意

见，决定对梁悦加以宽免，“特减死，宜决（杖）一

百，配流循州”。

  明代孝道思想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

展，对于不孝行为的惩治可谓面面俱到，区分百

姓、官吏和王公贵族三种不同身份，规定了具体

的惩治措施。明律明确记载，对有不孝行为的老

百姓要处以“工役终身”的惩罚，即使有大赦天下

的诏令，也不能赦免。

  明政府还经常罢任不孝的官吏。如洪武

三年，右丞相汪广洋因不孝敬母亲，被御史刘

炳弹劾，朱元璋派人查实后，将汪广洋免职。

除此之外，将官员革职为民，对不孝的官员不

再任用，也是比较常见的处罚方式。如成化十

八年，济川卫指挥佥事唐荣就因不孝而被削

职为民。

  革爵是对王公贵族不孝行为的惩治措施。这

一措施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革去有不孝行为王

公贵族的爵位，令其在家休养；另一种措施不仅

要剥夺其爵位，还要将涉事人员囚禁。对于不孝

情节特别恶劣的王公贵族，甚至会勒令其自尽。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五年，靖江王府辅国

中尉经捷极为不孝，长期殴打辱骂其母，致使其

母亲含愤而死。经朝廷官员核实后，嘉靖皇帝勒

令其自尽。这些惩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明

王室内部发生的不孝行为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

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引领社会风气、巩固皇

家政权。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

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史海钩沉

法学洞见

□ 安斌

  张释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树碑立传的

最高司法官员。《二十四史·汉书》的作者班固对

张释之的画像是：“释之典刑，国宪以平。”张释之

执掌刑狱，天下的律法得以公平严格的执行。司

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说，“朝廷称之曰：‘张

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寥寥数语，从骨子里

刻画出一代循吏公正司法的典范形象。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人，和哥哥生活在

一起。由于家中资财多而获任骑郎，但十年里默

默无闻，一直没有升迁。他说，常年做骑郎，虚耗

了兄长的家财，心中惶恐不安，准备辞掉官职回

家。中郎将袁盎知其贤能，惋惜张释之的离任，

就上请文帝提升张释之做谒者。张释之觐见文

帝后，谈起了秦汉之际的一些事，抒发了自己对

秦亡汉兴原因的认识，深得文帝赏识，随即任命

张释之为谒者仆射（谒者的长官）。

  担任谒者仆射后，汉文帝外出，登临虎圈，

张释之一路随行。汉文帝询问文簿上登记的禽

兽情况，连续问了十多个问题，作为主管官员的

上林尉（主管皇帝园囿的次官，主官为上林令）

却左看右视，全然不知。而照看虎圈的啬夫（小

吏）在旁边替上林尉回答了文帝的问题，极为周

全详细。文帝感慨道，做官吏的难道不应该如此

吗？这个上林尉不靠谱。遂诏令张释之提拔任用

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近前问道，陛下认为绛侯

周勃是怎样的人呢？文帝说，当然是长者啊！张

释之接着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呢？文

帝再次回答说，当然也是长者啊！张释之接着

说，绛侯和东阳侯都被称为长者，可这两个人议

事的时候也曾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陛

下以啬夫具有雄辩的口才而超常规地提拔他，

臣下担心天下人都会追随这种风气，争相展示

口舌之功而不求实效。陛下做任何决断，都不可

不慎重深思啊。文帝听后深以为然，遂不任用啬

夫担任上林令一职。文帝上了乘舆，让张释之陪

乘在旁边，车子缓缓慢行。行进间，文帝询问张

释之对亡秦的弊政的看法，张释之坦诚地谈出

了自己的所思所想。回到皇宫，文帝提升张释之

任公车令。

  太子刘启与梁王共乘一辆车入朝，到了司马

门没有按规定下车步行，张释之发现后立刻追了

上去，阻止太子和梁王进入殿门。并参劾太子和

梁王乘车到了宫门还不下车，犯下了不敬罪；同

时上奏皇上。薄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汉文帝急忙

来到薄太后面前，脱帽谢罪说，“都是我教子不严

的结果”。薄太后于是差人带着赦免太子和梁王

罪过的诏书前来，太子和梁王才得以进入宫门。

通过这件事情，汉文帝看出了张释之的与众不同

之处，遂任命张释之为中大夫。

  不久，张释之升任中郎将一职。随从汉文

帝出行，到了霸陵。汉文帝站立霸陵的北边眺

望，对群臣说，用北山上的石头做棺椁，用剪碎

的苎麻丝絮填充石棺的缝隙，再用油漆涂抹在

外面，那还有谁能打得开呢？左右随从纷纷附

和，文帝说的对。张释之走上前去对文帝说，如

果棺椁里放置诱发人们贪欲的宝物，即便把南

山封禁起来做棺椁，人们还是会找到棺椁的缝

隙；如果棺椁中没有诱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

便棺椁不是用石头打造的，也无需担忧啊！文

帝称赞张释之说得好。之后，任命张释之为廷

尉（位列九卿，执掌天下刑狱，为最高司法机构

的主官）。

  张释之出任廷尉不久，文帝出巡经过城北

的中渭桥时，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了出来，

惊动了文帝所乘坐车辆的马，文帝即命随从护

卫擒获此人，交予廷尉惩处。张释之根据案情、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皇帝上奏了案件处理结

果：这个人触犯了皇帝出行时清道的禁令，应

予罚金。文帝看完奏折大怒：“这个人惊扰了我

的马，幸亏我的马性情温顺，倘若是其他性子

暴烈的马，必定摔伤我！可是，廷尉居然只判处

他罚金！”张释之详细解释说：“法律是皇帝与

天下所有人一体遵行的规范。根据清道禁令，

这个人的行为只能做罚金处理。如果现在对他

作出比罚金更重的刑罚，那么法律就在百姓心

中失去了它应有的诚信。如果事发的当时，皇

上就下令处死他，也就算了。现在皇上既然把

这个案件交给廷尉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廷

尉代表着什么呢？天下公平公正的象征。廷尉

办理的案件都具有导向性的作用，或轻或重，

都在整体上影响着法律的执行效果。假如不依

照法律的客观标准执行法律，那么老百姓如何

抉择自己的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呢？恳请陛下

深思！”事后很久，文帝叹息道：“这个案件廷尉

处置得恰当啊！”

  有盗贼偷窃了高祖庙神座前的玉环，盗贼被

捕获；文帝震怒，将此案交给廷尉查办。按照法律

规定，偷盗宗庙服饰器物者，处以死刑。张释之据

此向文帝奏报了处盗贼以死刑的审判意见。文帝

看到奏折震怒：“这个人目无王法，居然敢偷盗先

帝神庙里的器物，我把案件交给廷尉处理，是要

诛灭盗贼的家族，而你却以法律规定惩处的意见

上报给我，这不是我供奉祖宗宗庙的初衷啊。”张

释之听罢，脱帽磕头谢罪说：“依照法律规定，这

样的处罚已经到顶了。况且，同样的犯罪，在处罚

的时候还要考虑情节的轻重。现在，偷盗了宗庙

的服饰器物即灭其族，假如愚民挖取了长陵的一

抔土，陛下又适用什么法律来惩处偷盗者呢？”过

了很久，文帝与薄太后谈论此事，才认可了张释

之的处罚意见。当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国国

相山都侯王恬开看到张释之执法公允、处事公

正，就与其结为好友。廷尉张释之由此得到了天

下人的称颂。

西汉循吏张释之的奉法循理


